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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變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4年 11 月 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 

地   點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主    席： 
蕭秘書長鉉鐘  

紀  錄：劉慧玲 
張處長涵曦  

壹、主席宣佈開會 

貳、主席報告 

參、討論提案 
第一案 

案由：為防止熱危害，建請採購空調服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03-1 條及 324-6 條，為防止熱危害，

雇主應採取空氣調節設施等預防措施，另依高氣溫作業熱危害預防

指引規定，雇主應設置必要降溫設備及休息場所。 

二、 空調服係為目前防止熱危害有效方式之一，職安署刻正積極推廣中，

並給予事業單位補助(詳附件 1)。 

三、 目前輸工系統外線工作人員，均在高氣溫戶外作業或濕熱局限空間

作業，因現場環境因素，僅能提供飲用水，防止熱危害已顯不足。

另參酌職安署推動空調服補助以防止熱危害政策，事業單位推動力

道亦顯望塵莫及。 

辦法：建請事業單位與工會協商訂定採購規範及發放、使用規定。 

辦理情形： 

工業安全衛生處說明： 

一、 依高氣溫作業熱危害預防指引規定，為預防熱危害採行管理措施中，

在行政管理及工程控制措施仍無法有效降低作業人員承受之熱壓

力時，可考量選用適當之個人防護具，有關採取空調服預防熱危害

乙案，工安處已編列 116 年預算提供各單位自行採購反光風扇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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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將另案進行商討使用反光風扇衣事宜，並邀集台灣電力工會及各主

管處研商相關規定。 

輸變電工程處說明： 

一、 旨揭事項已於總管理處 114 年度第 4 次職安委員會討論後決議如下：

如有採購「配有風扇之反光背心」需求，請各單位自行編列預算後

送工安處統編，由各單位自行辦理採購。 

二、 工安處已於 114 年 9 月 23 日簽請本處調查轄屬現場作業人員需使

用「配有風扇之反光背心」數量，各區施工處需求數量如下：北區

施工處 216 件、中區施工處 159 件及南區施工處 225 件。該處將於

114年 11月 12日召集各相關單位，就所提需求及其合理性進行討論。 

三、 市售類似風扇背心價差可達 20 倍之多，建請工安處明示每件可編

列預算上限，以利規範制定及辦理採購。 

四、 將視工安處 11 月 12 日會議決議，再就輸工系統發放及使用規定於

114 年 12 月輸工系統工安精進研討會立案討論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待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討論決議後辦理，本案繼續

追蹤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建請事業單位勿因趕工而犧牲現場同仁的專業培訓，莫讓技術

流失與消滅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自 109 年起本系統工程量大增，本系統同仁工作應接不暇，但事業

單位依然承接多項趕工送電工程，讓基層員工疲於奔命，並為了趕

辦多項工程皆發包處理，土木監工亦以委外監造處理。 

二、 在多項工程施工的壓力下，為求工作進度，新進同仁未有養成期間，

派往現場真槍實彈直接上場，更因工程進度，將專業技術尚未成熟

的自營班同仁轉派檢驗工作，讓自營工作苟延殘喘，只為工期提前。 

三、 專業技術的培訓需要時間的養成，而非趕鴨子上架，只充人數，所

有工程皆只因上級交辦縮短工期，趕辦送電，不管基層同仁是否可

以依限完成使命，此舉增加基層同仁精神壓力，嚴重影響工程品質

及效率，亦增加工安危機，實非公司所樂見之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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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： 

一、 建請事業單位勿因趕辦工程而將本系統引以為傲的專業技術忽略

放棄，應致力加強同仁的專業技能。 

二、 工期訂定應依工程需要，契約編排，人力是否充足為依據，不應為

了上級無理要求縮短工期殺雞取卵，只要有人直接派往現場看檢驗

工程，忽略人員培訓之必要，將所有實作技術置之度外，建請新人

報到後確實執行訓練工作期間完全訓練，符合擔任檢驗工作之資格

再派往現場獨自承擔檢驗工程。 

三、 請維持一~四段機電自營分隊必要之人力，切勿本末倒置，為趕辦工

程，先顧及檢驗放棄自營實作之專業。 

辦理情形： 

輸變電工程處說明： 

一、 本處訂有擔任檢驗工作人員派任規範(詳附件 2)，不同工程類別從

事檢驗工作人員，須符合規定之學歷、經歷(曾任外包人員助理檢驗

員經歷、取得相關專業證照者另可抵免所需經歷一定年限)，確保人

員在正式獲派從事檢驗工作前，已累積與學習一定程度專業技能。

目前各區施工處各工務段檢驗工作，係派任符合資格人員擔任，並

由資深檢驗人員帶領與指導資淺檢驗人員進行經驗傳承，或由領班、

副領班帶領未具檢驗資格人員(擔任助檢性質)進行檢驗工作，新進

人力養成期間不獨立從事需專業技能之作業。 

二、  經統計，各區施工處第一至第四段自營分隊人數約計 202 人、檢驗

分隊約 147 人(第五、六段無自營分隊，檢驗人力各約 77、79 人)，

人力分配仍以自營分隊為主，新進人力以優先配置自營分隊歷練專

業技能為原則。近年因各項重要工程量遽增，造成檢驗人力需求較

大，為予因應，在不影響自營分隊編制與傳承技術之前提並考量工

程進度，將自營分隊人力暫調至檢驗分隊或將部分新進人力暫分配

檢驗分隊(曾經擔任外包助檢者優先)。為更確保人力穩定與核心技

術傳承，擬於自營分隊調派同仁至檢驗分隊時以滿 3 年者為準，並

請部門於派任簽內說明調動必要性及分析自營分隊人力合理性，並

先考量以短期支援方式辦理；另將於 115 年進用新進人力之際，進

行新舊人力部門分配與調整，補足自營分隊人力，使新進人力於自

營班專注學習，俟習得專業技術與知識，並符合檢驗工作資格條件

時，再派任檢驗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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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針對新進人力的培訓，均會依規定擬定培訓計畫，由專人進行指導

並經驗傳承，並隨時視工程進度及學習狀況，適時個別指導及任務

分配實際施工，增進實作經驗以促進訓練效果，要求學員熟悉相關

法規、契約各項施工規定，輔導其考取相關證照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一、自營分隊持續鞏固及堅實。 

二、確保人力穩定。 

三、請主管處召集三區開會討論建立一套完整培訓制度。  

四、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建請停止玉里~長濱 22.8kV 二回線路計劃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原依據董事會第 757 次會議 109-10-752 臨言一案及 109 年 12 月 8

日蕭專總勝任(現以副總經理職位退休)召開「提升台東長濱地區供

電品質穩定及太陽光電併網需求」辦理，系規處興工單於 110 年 7

月 16 日開出，興工單一開出無論此線路是否能執行皆為輸工處無

法推辭之工作。 

二、 於 110 年開始，北區處多次至台東區處開會及至花蓮山區勘查，由

於地形險竣，及原民保護區需繞道執行，設計圖所示之線路皆為窒

礙難行之工程。 

三、 在 113 年 1 月 4日輸工處前處長廖俊峯礙於輸工系統工程量體大之

因素，召開與配電處系統、系規處、供電處、電力通信處協商會議，

將此工程先暫停 2 年，至 115 年 1 月後再開始動工。 

四、 這 2 年期間北區處仍不定時偶爾至花蓮山區勘查地形，近來由於颱

風地震天災頻傳，此線路經過之地不但有原民保護區需費時溝通，

無把握能否取得用地權，更因勘查時發現地質脆弱，無法承受鐵塔

之搭建，未來就像現今的鳳花線路一樣，每逢颱風必崩塌道路斷掉

無法通行，供電系統亦無法維護，也造成公司不必要之負擔。 

辦法：於 109 年提起此案至今已 4 年，其中北區處已將設計圖完成，但

之後所需秏費的人力物力皆無法評估，且花費這麼多的人力物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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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建置一條不可能的線路，對於公司的效益並無幫助，建請將此計

劃停止辦理，請相關籌畫系統再研擬一條可行線路，幫助台東解決

供電問題。 

辦理情形： 

輸變電工程處說明： 

一、 本工程興建係依據 110 年 6 月 3 日蕭前副總經理、總經理(時任副

總經理)核准簽文及 113年 7月 22 日蕭前副總核准簽文辦理，連絡

單號為連區 110070031 及連區 110070041，原定加入時程為 116 年

12月，因考量輸工系統 114年以前工程量體多且急，故已奉副總核

定展延至 120 年 12 月加入系統。惟上述工程未同意取消前，仍須

按加入時程辦理，先予說明。 

二、  本案本處已於 114年 10月 22日邀集配電處、台東區處、花蓮區

處、系規處、電力通信處、供電處、花東供、北區處及南區處研

討，會中討論及決議事項如後： 

(一) 本線路原則建議取消興建，惟建請北區處依據 110 年 6 月 3 日

及 113年 7月 22 日所核准簽文之主設備連絡單辦理陳報取消。 

(二) 台東區處表示，若本線路工程推動確有困難，建議將原規劃長濱

變電所(10MVA TIE-TR 22.8kV/11.4kV)調整為正式長濱 D/S。對

此，系規處表示因涉及因特殊情況而須規劃超過準則之堅實電網

工程，請台東區處依據新興輸變電計畫要點二、(二)(7)規定，

倘因特殊情況而須規劃超過準則之堅實電網工程，經需求單位專

簽總經理核定。 

三、 本線路係董事會 109-10-752案，如需取消，建請本會議作成決議後

提送董事會研處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待董事會同意取消計畫程序確認後，續辦停止旨案工程。

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肆、散會 
備註：下次輸變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64分會（輸變

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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